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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司法所）

牛玉儒的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老党员。一
次，老人看了京剧《铡包勉》，心有感触，忙给
牛玉儒写了一封信：“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
农民，如果你当了领导，一定要清廉，像包公
一样，堂堂正正！”多少年来，牛玉儒秉承清
廉家风、廉洁奉公、严于律己、竭尽全力为老
百姓办实事、好事。他的二嫂千里迢迢找来，

恳请他为侄儿找工作。牛玉儒盛情款待后对
其所托之事一口回绝：“这样的事不要找
我！” 牛玉儒对每一位亲朋好友 “一视同
仁”，大家逐渐理解他，便不再难为他了。

学贤倡廉：
清廉的家风就是一所好学校，能教育和

培养家人良好的生活习惯、高尚的道德情操，
形成健康、廉洁的社会风尚。广大党员干部率
先垂范，把好家庭亲情关，特别是党员领导干
部自身提高预防和抵制腐败的自觉意识，消
除滋生腐败因素，这既关系到个人家庭幸福，
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
（纪工委）

【普法专栏】

现实生活中机动车的买卖、抵押有什么规定？
《物权法》将机动车作为特殊动产。在现

实生活中机动车的买卖、抵押都有特殊的规
定，下面通过两个案例来具体解析。

案例 1
2019年7月, 冯先生向赵先生购买了辆二

手小轿车,双方签订《旧机动车辆交易协议书》,
冯先生一次性付清全款,赵先生交付了小轿车。协
议约定2个月内履行过户手续,但冯先生一直怠
于办理,直至在一次处理车辆违章时发现,车辆户
名已变更为第三方王先生,原来赵先生又将该车
辆卖给了王先生并办理了过户。那么,冯先生能否
要求将车辆所有权变更,登记于自己名下?

【律师意见】
本案中，冯先生已经支付价款且完成交付

后就已取得该车的所有权,不存在车辆所有权
变更问题。虽然王先生已办理车辆过户登记,
冯先生仍可以请求将车辆登记于自己名下。

【法律依据】
《物权法》
第二十三条规定:“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

让,自交付时发生效力,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
外。”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
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》

第十条规定:“出卖人就同一船舶、航空

器、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,在
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, 买受人均要求实
际履行合同的,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：

（一）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
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。

（二）均未受领交付，先行办理所有权转
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
的物等合同义务的。

（三）均未受领交付，也未办理所有权转
移登记手续，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
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
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。

（四）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
一，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，已
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
在自己名下的。

案例 2
2019 年 1 月,沈某向银行贷款购买了辆

小汽车, 同时将小汽车抵押给了银行并办理
了抵押登记。2019 年 3月,沈某向张某借款
5万元,将小汽车质押并交付给了张某。借款
到期后,沈某未能偿还借款,张某要求将车辆
拍卖后先偿还自己,被沈某拒绝。那么张某能
否要求就该车辆拍卖款优先受偿?

【律师意见】
本案中, 对张某优先于银行受偿的请求不

予支持。抵押物为车辆,沈某办理了抵押登记,抵
押合同生效。银行享有对车辆的抵押权，沈某同张
某签订了书面质押合同,且沈某将车辆交付给了
张某,故双方的质押合同有效,张某享有对车辆的
质押权。在车辆拍卖后,取得的价款优先偿还银行
贷款,剩余款项用来偿还张某。关于质押权与登记
的抵押权之间的优先受偿问题。但当二者同时发
生时,因此,在同一物上既有登记的抵押又有质押
的情况下,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。

【法律依据】
《担保法》
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及第四十三条

的规定,以船舶、车辆以及企业的设备和其他
动产抵押的,应当办理抵押登记,抵押合同自
登记之日起生效。

第六十四条规定:“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
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。质押合同自质物
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民共和国担保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七十
九条,“同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
时,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”。

根据《担保法》第三十三条及第六十三
条规定,当抵押行为与质押行为单独发生时,
抵押权人及质权人都可以在债务人未如约履
行债务的情况下, 优先受偿该财产折价款或
者拍卖变卖价款。 （司法所）


